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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古坑鄉立幼兒園幼童收托辦法 

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19日古鄉行字第 1020003922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4日古鄉行字第 1110900316A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一條 為辦理雲林縣古坑鄉立幼兒園（以下簡稱本園）收托事宜，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園收托之幼童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年齡滿二足歲至未滿六足歲之幼童。 

二、無罹患法定傳染病、開放性肺結核及其他危險性疾病之幼童。 

第三條 本園招生名額、申請日期及招生方式，依當年度雲林縣公立幼兒園公

告新生入園注意事項規定配合辦理。 

第四條 優先申請入園資格、審核及有關事項，如名額超過時，採抽籤方式決        

定入園： 

一、 除於前一學年度已就讀本園之幼兒得先予入園外，為照顧弱勢族

群，凡 符合下列各項之一且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之幼兒，應予優先

入園：  

（一） 第一優先：符合「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

先入園辦法」  第二條規定者：  

1. 低收入戶子女（低收入戶證明）。  

2. 中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證明）。  

3. 身心障礙幼兒（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及影本，或本縣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

還）。 

4. 原住民（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正本驗後發還）。  

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特殊境遇家庭核定文件）。  

6.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及影本，正

本驗後發還）。  

（二） 第二優先：  

1. 雲林縣政府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兒。 

2. 符合登記資格之學校教職員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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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籍本縣，育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庭（戶口名簿正本，正

本驗後發還）。 

（三） 第三優先：設籍古坑鄉之幼兒。 

二、 各園每招收一名身心障礙幼兒，輕度者得減招一名，中度以上者，

得減招三名幼兒。 

第五條 申請收托時應填具申請書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戶口名簿及申請人的印

章）辦理收托手續，並繳納各項費用後即可入園就托。 

第六條 本園收托方式為日托制，收托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4時止。 

為辦理各項托育準備、環境整理、員工在職進修，得經報請機關首長

核准後在一定期間內可停托。 

但另因重大修繕或遭遇重大事件暫不宜幼童收托時，亦同。 

前二項停托期間，應由本園通知或公告之。 

第七條 本園收費類別及標準係依據雲林縣政府訂頒之「雲林縣公私立幼兒園

收退費辦法」訂之；並得代辦收托必備物品之購置。 

第八條 代收代辦費及雜費按期繳納，按月份計算，兩個月為一期，每學期開

學後持本園繳費通知單至古坑鄉農會公庫繳交。 

第九條 收托幼童有下列情形者，給予減免交通費： 

        一、本鄉列冊低收入戶之子女。（檢具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二、本鄉身心障礙兒童。（檢具身心障礙手冊）。 

第十條 本園交通車接送服務僅限本鄉轄內。 

第十一條  收托之幼童或其法定監護人、代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相關法   

          令處理： 

  一、拒不或遲延繳納各項費用達三個月以上，經通知仍未繳納者。 

  二、行為嚴重影響教保活動，經輔導仍未改善者。 

  三、幼童留園逾收托時間，其無故未到園接回幼童達三次，經勸導仍      

未改善者。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雲林縣古坑鄉立幼兒園幼童收托辦法 

修正總說明 

    本幼童收托辦法前經102年3月19日古鄉行字第1020003922號令修正，

本次依據雲林縣政府相關規範修正不合時宜法令條例部分條文，完整法令

內容。 

說明如下： 

一、 依據雲林縣政府訂定公立幼兒園招生事宜「新生入園注意事項」修

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每年以雲林縣政府公開統一

招生時間、申請登記資格及優先入園資格辦理。 

二、 依據雲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修正第八條。 

三、 依據「國家幼兒就學補助」政策修正第九條。 

四、 增列第十條明定交通車接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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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古坑鄉立幼兒園幼童收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園收托之幼童應符合下列

要件： 

一、年齡滿二足歲至未滿六足歲之幼

童。 

二、無設籍限制，本鄉為第三優先。 

三、無罹患法定傳染病、開放性肺結

核及其他危險性疾病之幼童。 

第二條 本園收托之幼童應符合下列要

件： 

一、年齡滿二足歲至未滿六足歲之幼童。 

二、幼童及其法定代理人於申請收托時

均應設籍本鄉。但如有招生不足

者，不在此限。 

三、無罹患法定傳染病、開放性肺結核

及其他危險性疾病之幼童。 

修正不合時宜

法令，俾利符

合雲林縣政府

訂定公立幼兒

園招生事宜

「新生入園注

意事項」規

定。 

第三條  本園招生名額、申請日期及

招生方式，依當年度雲林縣公立幼兒

園公告新生入園注意事項規定配合辦

理。 

第三條  本園招生名額、申請日期及招

生方式，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前公告及接

受申請，並於八月一日起開始收托。 

第四條 優先申請入園資格、審核及

有關事項，如名額超過時，採抽籤方

式決定入園： 

一、除於前一學年度已就讀本園之幼

兒得先予入園外，為照顧弱勢族

群，凡符合下列各項之一且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之幼兒，應予優先

入園：  

(一)第一優先：符合「雲林縣就讀公

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

園辦法」第二條規定者：  

1. 低收入戶子女（低收入戶證

明）。  

2. 中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證

第四條 公告申請期間內申請收托之幼

童，由本園依下列順序審定入園，如名

額超過時，採抽籤方式決定入園： 

一、低收入戶家庭。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經縣府社工員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

或保護安置於寄養家庭、福利機構

之幼童。 

四、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

之幼童。（應檢附適於團體活動之證

明）。 

五、幼童父母一方為原住民、大陸或外

籍配偶者。 

六、一般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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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3. 身心障礙幼兒（身心障礙證明正

本及影本，或本縣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證明

文件，正本驗後發還）。  

4. 原住民（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

本正本，正本驗後發還）。  

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特殊境遇家

庭核定文件）。  

6.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身心

障礙證明正本及影本，正本驗後

發還）。  

(二)第二優先：  

1. 本府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     

兒。 

2. 符合登記資格之學校教職     

員工子女。  

3. 設籍本縣，育有三名以上子女之

家庭（戶口名簿正     本）。 

(三)第三優先：設籍古坑鄉之幼兒。 

二、各園每招收一名身心障礙幼兒，

輕度者得減招一名，中度以上

者，得減招三名幼兒。 

  

第五條 申請收托時應填具申請書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戶口名簿及申請人

的印章）辦理收托手續，並繳納各項

費用後即可入園就托。 

第五條 申請收托時應填具申請書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戶口名簿或健保卡）辦

理收托手續，並繳納各項費用後即可入

園就托。 

第八條 代收代辦費及雜費按期繳

納，按月份計算，兩個月為一期，每

學期開學後持本園繳費通知單至古坑

鄉農會公庫繳交。 

第八條 學費按期繳納，每學期開學後

持本園繳費通知單至古坑鄉農會公庫繳

交，家境困難者由家長立切結書得分期

繳款。 

修正不合時宜

法令，俾利符

合「雲林縣公

私立幼兒園收

退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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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收托幼童有下列情形者，給

予減免交通費： 

一、本鄉列冊低收入戶之子女。（檢具

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二、身心障礙兒童。（檢具身心障礙手

冊） 

第九條 收托幼童有下列情形者，給予

減免學費及交通費： 

一、本鄉列冊低收入戶之子女。（檢具當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二、身心障礙兒童。（檢具身心障礙手冊）

但大班幼童以申請「扶持 5歲弱勢幼

兒及早教育計畫」為優先。 

本鄉低收入戶

子女及身心障

礙兒童，在政

府幼兒就學補

助下，已免繳

各項代收代辦

費及保險費，

家長只需負擔

交通費。 

第十條  本園交通車接送服務僅限本

鄉轄內。 

無。 本條增列。 

第十一條  收托之幼童或其法定監護

人、代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相

關法令處理： 

一、拒不或遲延繳納各項費用達三個

月以上，經通知仍未繳納者。 

二、行為嚴重影響教保活動，經輔導

仍未改善者。 

三、幼童留園逾收托時間，其無故未

到園接回幼童達三次，經勸導仍未改

善者。 

第十條  收托之幼童或其法定監護人、

代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相關法令

處理： 

一、拒不或遲延繳納各項費用達三個月

以上，經通知仍未繳納者。 

二、行為嚴重影響教保活動，經輔導仍

未改善者。 

三、幼童留園逾收托時間，其無故未到

園接回幼童達三次，經勸導仍未改

善者。 

條次遞延。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宜依相關

法令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宜依相關法

令辦理。 

條次遞延。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之，

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之，修

正時亦同。 

條次遞延。 

 


